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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室等）以及一般建筑物都共有的公共服务房间，如卫生间、盥洗室、管理间、贮藏室等。

这些大多都是供使用者直接使用。此外，还包括一些内部工作人员使用的房间（如办公室、

库房、工作人员厕所等）及设备用房，如锅炉房、通风机房及冷气间等。 

交通空间是指为联系上述各个房间及供人流、货流来往联系的交通部分，包括门厅、走

道及楼梯间、电梯间等。  

公共建筑的空间组合主要是处理好上述三者之间的的关系。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形成不

同特点的空间组合方式。  

1.1.2  功能分区 

功能分区的原则为： 

（1）分区明确，联系方便，并按主次、内外、闹静关系合理安排，使其各得其所。 

（2）根据实际需求（使用要求）按人流活动的顺序关系安排位置。   

（3）空间组合划分时以主要使用空间为核心，次要使用空间的安排要有利于主要空间功

能的发挥。 

（4）对外联系的空间要靠近交通枢纽，内部使用空间要相对隐蔽。 

（5）空间的联系与分隔要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恰当处理。 

1.1.3  宿舍楼主要的功能组成 

1. 居  室 

宿舍居室按其使用要求分为五类，各类居室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宜小于表 1.1 的规定。 

表 1.1  居室类型及相关指标 

类  型 1 类 2 类 3 类 4 类 5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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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层居住人数/人 1 2 3~4 6 ≥8 

人均使用

面积 

单层床、高架床 16 8 6 — — 

双层床 — — — 5 4 

储藏空间 立柜、壁柜、吊柜、书架 

居室床位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两个单床长边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0.60 m，无障碍居室不应小于 0.80 m；两床床头之间

的距离不应小于 0.10 m；两排床或床与墙之间的走道宽度不应小于 1.20 m，残疾人居室应留

有轮椅回转空间。 

居室应有储藏空间，每人净储藏空间宜为 0.50～0.80 m3；衣物的储藏空间净深不宜小于

0.55 m。设固定箱子架时，每格净空长度不宜小于 0.80 m，宽度不宜小于 0.60 m，高度不宜小

于 0.45 m。书架的尺寸，其净深不应小于 0.25 m，每格净高不应小于 0.35 m。 

居室不应布置在地下室。中小学宿舍居室不应布置在半地下室，其他宿舍居室不宜布置

在半地下室。宿舍建筑的主要入口层应设置至少一间无障碍居室，并宜附设无障碍卫生间。 

2. 辅助用房 

公用厕所应设前室或经公用盥洗室进入，前室或公用盥洗室的门不宜与居室门相对。公

用厕所、公用盥洗室不应布置在居室的上方。除附设卫生间的居室外，公用厕所及公用盥洗

室与最远居室的距离不应大于 25 m。 

楼层设有公共活动室和居室附设卫生间的宿舍建筑，宜在每层另设小型公用厕所，其中

大便器、小便器及盥洗水龙头等卫生设备均不宜少于 2 个。居室内的附设卫生间，其使用面

积不应小于 2 m2。设有淋浴设备或 2 个坐(蹲)便器的附设卫生间，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3.5 m2。

4 人以下设 1 个坐(蹲)便器，5～7 人宜设置 2 个坐(蹲)便器，8 人以上不宜附设卫生间。3 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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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居室内附设卫生间的厕位和淋浴宜设隔断。 

宿舍建筑内的主要出入口处宜设置附设卫生间的管理室，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 m2。 

宿舍建筑内宜在主要出入口处设置会客空间，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2 m2；设有门禁系统

的门厅，不宜小于 15 m2。宿舍建筑内的公共活动室(空间)宜每层设置，人均使用面积宜为

0.3 m2，公共活动室(空间)的最小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30 m2。 

宿舍建筑内宜设公用洗衣房，也可在公用盥洗室内设洗衣机位。 

宿舍建筑应设置垃圾收集间，垃圾收集间宜设置在入口层或架空层。 

宿舍建筑内每层宜设置清洁间。 

1.1.4  建筑空间平面组合基本方式 

1. 走道式 

走道式组合主要是通过走道来联系各个房间，其最大特点是使用空间与交通联系空间明确分

开，这样就可以保证各使用房间的安静和不受干扰。当一幢建筑包含的使用空间具有数量多、房

间相似和重复的特点时就可以采用这种组合方式，如宿舍、办公楼、学校教学楼、医院等建筑。 

由于使用要求、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走道式建筑又可分为内廊式和外廊式（包括单外

廊和双外廊）。 

内廊式是沿走道两边均安排使用房间，这种组合方式的优点是走道使用率高，交通面积

省，保温节能好，比较经济；其缺点是部分房间的朝向差，通风、采光条件相对也较差。内

廊式组合较适合于北方建筑。 

单外廊是沿走道一侧安排使用房间，这种组合方式的优点是大部分房间可以取得好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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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房间的采光通风条件也较好。其缺点是走廊使用率低，交通面积所占比例大，建筑热稳

定性差，不利于保温节能，经济性差。 

              

（a）走道式组合分析简图                  （b）某医院建筑平面组合 

图示为某医院建筑，部分房间沿走道两侧布置；部分房间沿走道一侧布置。就整个建筑

来讲综合地运用内廊和外廊两种布局形式，这样就可以使房间避免西晒。 

        

（c）帕米欧疗养院                       （d）某热带地区建筑平面组合 

图示为某亚热带地区建筑，沿使用房间两侧设走道，既可以有方便的联系，又可以借走

道以防止辐射影响室内气温变化。 

图 1.1  平面组合的样式 

双外廊是沿房间两侧均设置外走廊，这种方式常出现在南方低纬度地区，在这些地区通

风、隔热、遮阳是建筑设计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2. 单元式 

以楼梯来联系各个使用房间，形成各基本单元，再由相同或不同的基本单元相接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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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建筑，各个单元之间既可以联系也可以完全隔离。这种组合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空间集中、

紧凑，易于保持安静和不受干扰，因而最适合于住宅建筑，在幼儿园、公寓式办公建筑中也

经常使用。 

3. 广厅式 

广厅式指通过广厅（一种交通枢纽空间）形成空间的核心来联系各个房间。这种组合方

式的特点是广厅成为大量人流的集散中心，通过它既可以把人流分散到各主要使用空间，又

可以把各主要使用空间的人流汇集到这个中心，从而使广厅成为整个建筑的交通联系中枢。

一幢建筑视其规模大小可以有一个或几个中枢。这种组合方式适合于有大量人流集散的公共

建筑，如博物馆、火车站、图书馆、航站楼等。 

4. 穿套式 

在建筑中需要先穿过一个使用空间才能进入另一个使用空间的现象称为穿套。穿套式组

合把各个使用空间直接衔接在一起而形成整体，从而省略了专供联系用的交通空间。 

5. 以大空间为主，四周环绕小空间的组合方式 

某些类型的建筑如影剧院或体育馆，虽然由很多个空间组成，但其中有一个空间－观众

厅或比赛厅不仅是建筑物的主要功能所在，而且体量十分庞大，从而自然形成建筑物的主体

与核心，其他各部分空间都环绕着这个中心来布置，这就形成了以大空间为主体的空间组合

形式。其特点是主体空间十分突出，主从关系异常明确，另外由于辅助空间都直接依附于主

体空间，因而与主体空间的关系极为紧密。 

6. 庭园式组合方式 

以室外庭院或室内中庭为中心，周边布置使用空间，这种组合方式称为庭园式。它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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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传统建筑庭院组织空间与轴线转换的特点，在建筑中可大可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

是多个，可用作绿化，也可用作活动场地，可以无顶盖，形成庭院，也可以装以玻璃网架，

形成中庭。除以上的特点之外，庭院还有利于改善建筑采光、通风、防寒、隔热条件，所以

这种组合方式常用于中低层建筑，在高层建筑中也不乏特例。 

7. 混合式组合 

由于建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除少数建筑由于功能比较单一而只需要采用一种类型的空

间组合形式外，绝大多数建筑都必须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空间组合形式。但在使用混

合式组合时一定要注意，必须突出某一种空间组合类型，以防空间组合混杂，不分主次，影

响建筑的空间艺术性。 

1.2  建筑剖面设计 

剖面设计确定建筑物各部分高度、建筑层数、建筑空间的组合和利用，以及建筑剖面中

的结构、构造关系等。 

1.2.1  房间的剖面形状 

1. 基本类型 

矩形：矩形剖面简单、规整，便于竖向空间的组合，容易获得简洁而完整的体型，同时，

结构简单，有利于采用梁板式结构，节约空间，施工方便。  

非矩形：常用于有特殊要求的房间，或是由于不同的结构形式而形成的。  

2. 使用要求 

一般功能及特殊功能（如视线、音质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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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材料和施工的影响 

除了大跨度的空间结构以及特殊的功能或艺术要求，一般采用矩形或方形。  

4. 室内采光通风的要求  

房间进深太大或有特殊要求时，采用天窗采光、通风。  

5. 视线设计要求 

视线无遮挡，视觉对象不变形失真，适宜的视距，舒适的姿态。 

1.2.2  房屋高度的确定 

1. 人体活动要求 

一般房间净高应不低于 2.20 m。 

宿舍楼居室采用单层床时，层高不宜低于 2.80 m，净高不应低于 2.60 m；采用双层床或

高架床时，层高不宜低于 3.60 m，净高不应低于 3.40 m。辅助用房的净高不宜低于 2.50 m。 

2. 家具设备的影响 

演播室顶棚下装有若干灯具，为避免眩光，演播室的净高不应小于 4.5 m。  

3. 采光、通风的卫生要求 

单层房屋中进深较大的房间，常采用开天窗的方式，以利用顶部采光来提高室内采光质量。 

4. 结构高度及其布置方式的影响 

（1）在满足房间净高要求的前提下，其层高尺寸随结构层的高度而变化。结构层愈高，

则层高愈大；结构层高度小，则层高相应也小。 

（2）坡屋顶建筑的屋顶空间高，不做吊顶时可充分利用屋顶空间，房间高度可较平屋顶

建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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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筑立面设计 

1.3.1  立面轮廓的推敲 

立面轮廓是立面形式的外延，是体现建筑性格、风格的重要内容。如何处理立面轮廓线

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空间内容 不同的空间内容，其空间形态大小也不同，反映在立面轮廓上自然会有

起伏变化。在不违背空间内容的条件下，立面轮廓也可反作用于空间内容，创造新的立面轮

廓形象。 

（2）空间组合  一幢建筑若空间组合是向竖向发展，则立面轮廓呈高耸形象；若空间组

合是向横向发展，则立面轮廓呈舒展形象；若两个方向都发展，则产生对比的轮廓效果。 

（3）结构形式  不同结构形式有各自的空间形态，因而也会产生特有的立面轮廓线。木

结构建筑勾画出优美动人的轮廓线；折板、筒壳结构以连续构件单元的组合表达出韵律强的

轮廓线；球顶以它庞大突出的体块展现完美无缺的轮廓线；悬索结构则显示自然流畅的轮廓

线；刚架结构以强劲和充满力度的折线变化来表达轮廓线等。 

（4）坡屋顶 由于以天空为背景，其外轮廓线显得格外醒目深刻。一般来讲，古代建筑

屋顶常为坡屋顶，坡屋顶在立面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其轮廓线较复杂。 

（5）前后体量重叠 以空间概念审视立面轮廓的变化，特别是立面有前后体量重叠时，

不能按天际轮廓线作为整个立面的轮廓线，要分清立面前后层次，用线的粗细来区分立面轮

廓的前后关系。 

1.3.2  立面比例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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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面比例是指立面整体和立面各构成要素自身的度量关系以及相互间的相对度量关系。 

（1）立面整体比例的把握多数呈两种趋向：横向发展的舒展比例，即立面长度尺寸大于

高度尺寸，表达建筑亲切明快的个性；竖向发展的高耸比例，即立面高度尺寸大于长度尺寸，

表达建筑庄严崇高的个性。但有些建筑由于规模较大，高度又受限制，立面比例会显得过于

扁长，此时，要采取缩短建筑长度调整平面或将平面转折的方法来改善建筑立面比例。 

（2）立面各构成要素的比例推敲存在于立面各组成部分之间、各构件之间以及构件本身

的高宽等比例要求。一幢建筑物的体量、高度和出檐大小有一定的比例，梁柱的高跨、门窗

的高度、柱径和柱高等也有相应的比例，这些比例上的要求首先要符合结构和构造的合理性，

同时也要符合立面构图的美观要求。比例尺寸的确定是一个比较和推敲的过程。在通常情况

下，立面的整体比例与局部比例间的协调问题是立面比例处理的关键内容。  

1.3.3  立面尺度的推敲 

立面上与比例紧密相关的另一个特性是尺度的处理。建筑立面尺度是研究立面整体和立

面各要素与人体或者与人所习惯的某些指定标准之间的绝对度量关系。 

立面尺度能真实地反映建筑物的实际体量，也能以虚拟尺度从视觉上改变建筑的实际大

小，它既能使建筑物看起来大一些，也能使建筑物看起来小一些。立面尺度较大给人一种力

量感和稳定感，立面尺度较小给人一种亲切感和亲密感。 

1. 正确反映建筑物的真实体量 

按空间的实际大小分别处理立面各要素的尺寸，正确显示建筑物各自不同的尺度感，不

要把大建筑的构件按比例缩小到小建筑立面上，看起来就像“小大人”。反之，也不应把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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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按比例放大到大建筑的立面上，看起来像“大小人”。 

2. 与人体尺度相协调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就像一把尺子，可以衡量建筑立面各要素的尺度是否与人体相协调。

与人接触或距人体较近的部件已建立了与人相适应的合适尺度，用这些部件去度量立面会获

得一种尺度感。例如，在立面中占较大比例的窗，其大小可随建筑层高而变，但窗台却已形

成与人相协调的绝对尺寸，能获得正确的尺度。 

3. 立面上各要素的尺度应统一于整体尺度 

立面整体与各要素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处理尺度的整体效果应从各要素尺度的处理着

手，而处理各要素的尺度应以整体尺度为前提，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孤立处理，以免造成不

同尺度在同一立面上的混杂。 

1.3.4  立面虚实的推敲 

立面的虚是指行为或视线可以通过或穿透的部分，如空廊、架空层、洞口、玻璃面等。 

立面的实是指行为与视线不能通过或穿透的部分，如墙、柱等。 

在立面设计中，要巧妙地处理好虚实关系，以取得生动的立面效果。 

（1）虚实对比  在立面设计中，分清各个立面的虚实对比关系，就是要确定哪个面以实

为主，哪个面以虚为主。“虚”多“实”少，建筑显得轻盈；“实”多“虚”少，建筑显得厚重。考虑建筑

物的日照、通风、采光的需求，一般南立面基本上以虚为主，北立面及东、西立面基本上以

实为主。对于有景观要求的建筑，将面向景观的立面处理成虚面，而背向景观的立面可以处

理成以实为主。 

（2）虚实穿插 在立面设计中，虚实部分相互渗透，做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称为虚


